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bookmark: _GoBack]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扣缴税收款项适用）
乌税稽强扣〔2026〕001号

新疆龙润生建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93996096939）：
鉴于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乡独山子村黑沟段1125号）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纳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经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局长批准，决定从2026年3月9日起从你单位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青年路支行的存款账户（账号：8113701011800091296）中扣缴以下款项，缴入国库：
税 款（大写）：叁万零肆佰贰拾捌元贰角肆分 （￥30428.24 元）
滞纳金（大写）：          /        （￥   /   元）
罚  款（大写）：          /        （￥   /   元）
没收违法所得（大写）：    /       （￥   /   元）
合计（大写）：叁万零肆佰贰拾捌元贰角肆分 （￥30428.24 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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